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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合作交流平臺「都會發展組」第 30次小組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5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11樓第 1會議室（1122） 

參、 主持人：汪副局長禮國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記錄：陳瑩如 

伍、 會議紀錄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 會議結論 

（一） 確認本小組第 29次會議紀錄。 

洽悉。 

（二） 本小組合作方案辦理進度，各案結論如下： 

1. 都-1：雙北殯葬設施合作案

(1) 建議解除列管。

(2) 依臺北市政府 108年 3月 20日簽奉副市長核示，因臺北

市議會建議俟雙北殯葬設施量能提升後再議，亦考量實

際合作時間尚未明確，同意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

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3) 本合作方案涉及臺北市政府部分，未來倘經臺北市議會

討論通過，再續依討論結果再行提案進行合作交流。 

2. 都-2：中正橋改建工程

(1) 建議解除列管。

(2) 雙北市透過本合作平臺業已完成用地取得、預算編列及

聯席都設審查等合作事項，且改建工程業已開工，目前

暫無雙北市待合作事項，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

告最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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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都-3：雙北標竿學習-兩市容積移轉制度經驗合作

(1) 建議解除列管。

(2) 臺北市容積代金相關法令業發布實施，且新北市辦理容

積移轉折繳代金機制及中央辦理研商容積移轉估價報告

書範本之委託服務案皆已結案，短期皆依政策方向及法

令執行，後續視需要再行提案進行合作交流，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

建議解除列管。 

4. 都-4：雙北市共同興辦社會住宅

(1) 建議解除列管。

(2) 請雙北市各主政機關應就提案藉由本合作交流平臺合作

成果內容予以說明，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

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5. 都-5：都會空間治理-（1）都市更新經驗交流（2）社區規劃

師交流（3）簡政便民經驗交流：

(1) 公辦都更經驗交流案：

A. 持續列管，建議修正提案名稱為「都市更新經驗交

流」，議題涵蓋公辦都更、危老建築及相關法令等都市

更新議題之交流，以擴展雙北市都市更新相關經驗之

交流。 

B. 提報第 8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新辦理情形。 

(2) 社區規劃師交流： 

A. 建議解除列管。 

B. 請雙北市各主政機關應就提案藉由本合作交流平臺合

作成果內容予以說明，以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

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3) 簡政便民經驗交流： 

A. 建議新增為提案子項目，臺北市政府具有簡政便民辦

理經驗，目前新北市「都更三箭」市政策略亦推動簡



3 

政便民之策略，請雙北市主政機關就簡政便民內容進

行提案研討，議題可涵蓋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建管

審議及容積移轉協審機制等行政技術分離。 

B. 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新增提案子項及最新

辦理情形。 

（三） 本小組主席裁指示列管事項辦理進度，各案結論如下： 

1. 3-市-1：臺北市政府受託興建之 2017世大運選手村，於世大

運賽事結束後移交內政部，中央將成立行政法人專責營運管

理，期雙北能共同合作，讓林口選手村於賽會結束後儘速轉

型「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

(1) 建議解除列管。

(2) 有關民眾陳情該社會住宅統包廠商應修繕及保固事項，

臺北市政府業已交由內政部營建署國家住都中心統一處

理。 

(3) 請雙北市各主政機關應就提案藉由本合作交流平臺合作

成果內容予以說明，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

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2. 4-副市-1：雙北住宅政策皆重視居住正義及關懷弱勢，兩市

團隊可多交流相關經驗；臺北市政府明年度規劃居住正義論

壇，邀請新北市政府團隊參加。

(1) 建議解除列管。

(2) 臺北市政府未規劃辦理大型居住正義論壇，擬採辦理座

談會方式進行議題討論，新北市政府今年未規劃辦理大

型論壇，主要係配合中央辦理共識營，雙北市暫無舉辦

大型論壇之計畫，未來倘若有規劃大型論壇之計畫，將

邀集雙北共同參與。 

(3) 請雙北市各主政機關應就提案藉由本合作交流平臺合作

成果內容予以說明，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

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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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市-1：建議雙北公辦都更持續推動，向中央爭取法律鬆綁，

位於雙北國有土地亦可合作辦理都更。

(1) 建議解除列管。

(2) 中央都市更新條例業於 108年 1月 30日修正施行，雙北

市透過本平臺討論與合作，在中央法令修正期間，針對

部分議題向中央積極爭取法令內容修正之共識，其屬都

市更新議題之範疇，建請納入小組合作方案內討論。 

(3) 請雙北市各主政機關應就提案藉由本合作交流平臺合作

成果內容予以說明，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

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4. 2-市-2：殯葬設施使用情形，請雙方民政局持續協商討論，

臺北市納骨塔即將滿位，該問題未來須解決。

(1) 建議解除列管。

(2) 依臺北市政府 108年 3月 20日簽奉副市長核示，因臺北

市議會建議俟雙北殯葬設施量能提升後再議，亦考量實

際合作時間尚未明確，同意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

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3) 本合作方案涉及臺北市政府部分，未來倘經臺北市議會

討論通過，再續依討論結果再行提案進行合作交流。 

5. 7-副市-2：目前本市推動殯葬文化革新，建議兩市民政局研

擬合作方案，以提昇殯葬設施運用效能。

(1) 持續列管。

(2) 請雙北市各主政機關應就提案藉由本合作交流平臺合作

成果內容予以說明，以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

最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流成果。 

6. 7-副市-3：新北市持續推動街道意象改造計畫，建議本市都

發局可與新北城鄉局進行交流學習，並研議合作方案，以活

絡改造區塊之商業活動。

(1) 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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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與合作交

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四） 新增合作提案「淡水河忠孝臺北景觀橋」結論如下： 

1. 本提案仍涉及雙北市交通、公園、水利及工程等相關主管機

關業務內容，請提案單位（新北市政府水利局）針對該計畫

最新工程經費及預期使用效益等事項進行評估，並邀集相關

單位研商討論，考量具體交流合作方案執行之可行性。

2. 暫不予成案列管，仍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說明提案構

想，惟後續是否具體成案應俟雙北市研商討論結果辦理。

（五） 臨時動議：「本小組108年1月31日第29次小組會議結論（四）

有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管審照、都更審議、都市設計

審議制度部分，請與新北市政府城鄉局討論研議交流。」結

論如下： 

1. 將該議題納入合作方案「都-5：都會空間治理」子項「都市

更新經驗交流」及「簡政便民經驗交流」。

2. 請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

科洽雙北市各主管機關進行業務交流，並邀集雙北市相關單

位討論研議。

（六） 有關新北市都市更新第二箭（重要都市景觀、道路等整建維

護）、臺北市推動 EOD（以教育為導向之都市發展）是否於

小組合作方案「都會空間治理」新增相關子項議題部分，未

來視雙北市政府各自施政計畫執行進度或成果內容，若需進

行業務交流之時，屆時再行列入議案。 

（七） 未來市長及副市長層級會議主席裁指示列管事項，建議應一

併納入小組合作方案進行實質討論及列管。 

（八） 本次會議提請解除列管之提案，請雙北市各主政機關說明各

提案藉由本平臺合作交流之具體成果，並更新至各案列管

表，以利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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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流成果並建議解除列管。 

（九） 為雙北合作交流平臺於 108年 7月 1日將召開第 8次副市長

層級會議報告整體執行情形及成果之需，請各案辦理機關確

認本次會議提請解除列管提案及持續列管提案，並整合相關

執行情形或交流成果內容，亦預為準備相關圖、表及照片，

並於 108年 5月 27日（星期一）前回傳資料予新北市政府，

以利協助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彙整。 

（十） 本次會議提請之新增提案（含合作方案「都-5：都會空間治

理」子項「都市更新經驗交流」、「簡政便民經驗交流」及「淡

水河忠孝臺北景觀橋」），建請雙北市各機關於 108 年 6月初

開會研商討論，以利提報第 8 次副市長層級會議報告最新辦

理情形。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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